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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９００９４９

证券简称：东电

Ｂ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５６

关于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

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现金选择权实施

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部分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本公告“释义”中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涵义。

本公司《关于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现金选择权实施

公告》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本提示性公告仅对现金

选择权相关事宜进行说明，不构成对投资者申报现金选择权的建议。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即本公司

Ｂ

股股票停牌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东南发电

Ｂ

股股票的收盘价为

０．８２５

美元

／

股，现金选择权价格为

０．５８０

美元

／

股，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将以

０．５８０

美元

／

股的行权价格获得

现金对价。

此外，浙能集团已就增持浙能电力上市后

Ａ

股股票相关事宜，作出如下承诺：“

１

、若浙能电力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３

个交易日内任一交易日的

Ａ

股股票收盘价低于

５．５３

元，则本公司将投入累计不超过

人民币

１５

亿元的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进行增持，直至以下三项情形中发生时间的最

早者：（

１

）前述资金用尽；（

２

）增持当日收盘价不低于

５．５３

元；（

３

）继续增持将导致浙能电力社会公众股东持

有的股份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低于浙能电力总股本的

１０％

。 ”按照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

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

６．２９２６

及每

１

股东南发电股票可以换取

０．８８６

股浙能电力

Ａ

股股票的换股比例，浙能

电力人民币

５．５３

元

／

股对应东南发电的交易价格为

０．７７９

美元

／

股。

综上，若投资者行使现金选择权，将可能导致亏损，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２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详细情况，请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其

他相关媒体查阅《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报告书》全文等

有关文件。

３

、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本公司

Ｂ

股股票停牌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４

、 于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现金选择权目标股东均可按本公告的

规定在现金选择权申报期间对其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东南发电

Ｂ

股股票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 若现金选

择权目标股东在现金选择权申报期间未申报或未有效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 则其所持东南发电

Ｂ

股股票

将强制转换为浙能电力

Ａ

股股票。 现金选择权目标股东有权通过行使现金选择权取得现金对价而不选择

参与换股。

５

、现金选择权提供方：为充分保护东南发电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将由浙能集团、中金

公司担任现金选择权提供方，向东南发电目标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 在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在中证登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东南发电现金选择权目标股东可以其所持有的东南发电股票按照

０．５８０

美元

／

股的

价格全部或部分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 东电发电股东华能集团、八达股份、浙电置业、浙江电力物资和香

港兴源均已承诺放弃行使现金选择权。

６

、申报主体：东南发电除以下股东以外的、截至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收市后仍持有东南发电

Ｂ

股股

票的全体股东：（

１

）浙能电力；（

２

）已承诺放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华能集团、八达股份、浙电置业、浙江电力

物资和香港兴源；以及（

３

）持有存在权利限制的股票且在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尚未解除权利限制的股

东。

７

、申报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

８

、股份转让协议现场签署时间和地点：凡成功申报现金选择权的股东，需在申报结束后的下一个交

易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至上交所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东南发电将聘请公证机构对本次股份转让协议的

签署事宜进行现场公证。

９

、申报方式：采用网下申报的方式，股东将有关证明材料在申报期的申报时间内以邮政快递（

ＥＭＳ

）

或现场方式提交给东南发电（联系方式参见本公告），邮政快递（

ＥＭＳ

）到达签收时间或专人送达时间需在

有效申报时间（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下午

３

：

００

）内。 资料提交不全或未在有效申报时间内申报的，视为无

效申报。 股东如需行权，在申报时间内可与本公司直接联系。

１０

、投资者需使用

Ｂ

股证券账户进行行权申报。 一个投资者有多个

Ｂ

股账户，需要针对不同

Ｂ

股账户分

别申报。

１１

、在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中，现金选择权目标股东如对其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东南发电股票选择换

股，则毋须对该等股票进行操作，待现金选择权申报结束之后，未行使现金选择权的东南发电

Ｂ

股股票（浙

能电力持有的东南发电股份除外）将按照

０．８８６

的换股比例自动转换为浙能电力本次发行的

Ａ

股股票。

１２

、为确保现金选择权和换股实施顺利进行，本公司股票（股票代码：

９００９４９

）将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开

始连续停牌， 直至完成终止上市手续。 停牌前一个交易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为本公司

Ｂ

股股票最后交易

日，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１３

、本公告仅对东南发电股东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及换股的有关事宜作简要说明，不构成对申报行

使现金选择权或换股的建议，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合并的详细情况，请通过上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及其他信息披露媒体查阅相关文件。

１４

、本次现金选择权实施方案的重要时间如下：

日期 重要事项 交易安排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刊登现金选择权实施公告以及连续停牌的提示性公

告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刊登连续停牌的提示性公告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刊登连续停牌的提示性公告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刊登连续停牌的提示性公告

（

东南发电股票最后一个

交易日

）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刊登现金选择权实施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停牌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 停牌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现金选择权申报期

刊登现金选择权实施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停牌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及申报办理股份过户手续

刊登现金选择权申报结果公告

停牌

１５

、在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因各种原因被质押或司法冻结或存在其他权利限制的股份，将在换股

时全部被转换为浙能电力本次发行的

Ａ

股股票，因此特别提醒存在权利限制股份的持有人和

／

或相关权利

人，若拟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应在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前及时办理完成所有权利限制的解除手续。

１６

、已申报现金选择权的股份随即被司法冻结、扣划的，指定交易券商应当及时通知中证登上海分公

司或冻结相应现金对价。

１７

、如现金选择权目标股东未能在规定的申报期间内以本公告确定的送达方式向本公司提交行权申

请资料，或行权申请材料提交不全，或不符合本公告的要求，则该行权申请视为无效申报。 清算时仍存在

质押、司法冻结或其他权利限制的股份，其现金选择权申报属于无效申报。

１８

、现金选择权目标股东成功申报现金选择权后，须提供其名下的境内银行卡号（对机构股东则为境

内银行账号），以便接受现金选择权提供方支付的代扣行权相关税费后的现金对价净额。

１９

、现金选择权申报结束后，相关方将按上交所和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的规定和程序办理清算交割和

东南发电退市等事宜。 敬请投资者留意相关公告。

２０

、为完成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后续还应根据《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营业大

厅业务指南———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等相关规定，按上交所和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的要求补充提

供其他证件和材料。

一、释义

浙能电力

、

合并方 指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

公司

、

东南发电

、

被合并

方

指 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浙能集团 指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华能集团 指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香港兴源 指 香港兴源投资有限公司

八达股份 指 浙江八达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电力物资 指 浙江省电力物资供应公司

浙电置业 指 浙江浙电置业有限公司

本次合并

、

本次吸收合并

、

本次

换股吸收合并

指

浙能电力向东南发电除浙能电力以外的全体股东发行

Ａ

股股

票

，

并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东南发电的行为

，

即

：

浙能电力吸收

合并东南发电

，

并以浙能电力为合并后的存续公司承继及承接

东南发电的全部资产

、

负债

、

业务

、

人员

、

合同及其他一切权利

与义务

，

东南发电终止上市并注销法人资格

。

同时

，

浙能电力的

Ａ

股股票

（

包括为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发行的

Ａ

股股票

）

将申请在

上交所上市流通

本次发行 指

作为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对价

，

浙能电力向东南发电换股股东

发行

Ａ

股股票的行为

浙能电力

Ａ

股发行价 指 浙能电力本次发行的

Ａ

股的发行价格

，

即人民币

５．５３

元

／

股

换股 指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中

，

换股股东将所持东南发电的股票按换股

比例转换为浙能电力为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所发行的

Ａ

股股票

的行为

换股比例 指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中

，

换股股东所持的每

１

股东南发电股票可

以换得浙能电力为本次吸收合并而发行的

Ａ

股股票的数量

。

换

股比例

＝

东南发电的换股价格

／

浙能电力

Ａ

股的发行价格

（

计算

结果按四舍五入保留三位小数

）

权利限制 指

股东持有的股份权属关系不明确

，

或存在质押

、

司法冻结

、

查

封

、

设定其他第三方权利或法律法规限制转让等其他情形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金公司 指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现金选择权目标股东 指

东南发电除以下股东以外的

、

截至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收市

后仍持有东南发电

Ｂ

股股票的全体股东

：（１）

浙能电力

；（２）

已

承诺放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华能集团

、

八达股份

、

浙电置业

、

浙

江电力物资和香港兴源

；

以及

（３）

持有存在权利限制的股票且

在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尚未解除权利限制的股东

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 指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二、现金选择权申报基本情况

１

、申报主体

东南发电除以下股东以外的、 截至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收市后仍持有东南发电

Ｂ

股股票的全体股

东：（

１

）浙能电力；（

２

）已承诺放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华能集团、八达股份、浙电置业、浙江电力物资和香港

兴源；以及（

３

）持有存在权利限制的股票且在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尚未解除权利限制的股东。

２

、申报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

３

、收购价格：

０．５８０

美元

／

股。

４

、申报方式：

（

１

）申报途径

本次现金选择权采用网下申报的方式，投资者需使用

Ｂ

股证券账户进行行权申报。一个投资者有多个

Ｂ

股账户，需要针对不同

Ｂ

股账户分别申报。

股东需在规定的申报期间内以邮政快递（

ＥＭＳ

）或现场方式向本公司提交行权申请资料。 本公司联系

方式见“

７

、申报联系方式和申报地点”。 送达或邮寄方式的到达签收时间需在有效申报时间内（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下午

３

：

００

）。 行权申请材料提交不全或未在有效申报时间内申报的，视为无效申报。

（

２

）行权申请材料

１

）股东申请行使现金选择权的，则需向本公司提交以下行权申请材料，每份申请材料必须提供一式

五份，其中需签署、加盖公章或需经相关机构公证或认证的申请材料必须提供一式五份且均为原件（以下

涉及需要“经相关机构公证或认证”的行权申请材料，均需按照本条“

２

）公证认证等事项”的要求办理相应

公证或认证手续）：

Ａ

、个人投资者需提交的行权申请材料：

①

填写及签署的 《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现金选择权申报行权申请书》（格式见本公告附件

一）。 并且境内及境外个人投资者提交的《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现金选择权申报行权申请书》均需

经相关机构公证或认证为真实有效。

②

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投资者为境内人自然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是指身份证、户口本，两者均须提供；如境内个人投资

者以护照开立

Ｂ

股股票账户的，则有效身份证明文件除上述身份证和户口本以外还包括护照，三者均须提

供。

投资者为境外自然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是指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台

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有外国（地区）永久居留权的中国公民的永久居留证明及中国护照，外国（地区）

居民身份证或护照等。 其中，境外自然人提交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需要经相关机构公证或认证

为真实有效。

③

自然人股东股票账户卡原件及复印件。

④

投资者委托他人代办的， 还应提供签署时经相关机构公证或认证为真实有效的委托代办书及复

印件、经相关机构公证或认证为真实有效的代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委托他人代为办理现金

选择权事项的授权委托书应当依照本公告附件二出具。

Ｂ

、机构投资者需提交的行权申请材料：

①

填写及签署并于签署时经相关机构公证或认证为真实有效的 《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现金

选择权申报行权申请书》（格式见本公告附件一）。

②

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境外机构投资者现行有效的章程及行使现金选择权的决议文件。

境外机构投资者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是指商业登记证明文件，或与商业登记证明文件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的可证明其机构设立并合法存续的文件等。

境外机构投资者应当依据其现行有效的章程关于决策权限的规定对行使现金选择权事项作出决议。

境外机构投资者提交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及其合法存续的事项、境外机构投资者现行有效

的章程及行使现金选择权的决议文件需要经相关机构公证或认证为真实有效。

③

机构股东股票账户卡原件及复印件。

④

机构负责人证明书与机构负责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机构投资者必须提交能够证明其机构负责人身份的证明文件， 包括但不限于机构负责人证明书、说

明负责人任职资格的章程或决议文件、记载有负责人职务和权限的注册证书等，为便于表述，统称“机构

负责人证明书”。

根据申请主体的不同，除法人机构的机构负责人之外，机构负责人还包括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

或机构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非法人创投企业负责人、其他机构董事、主要股东等，统称“机构负责

人”。

境外机构投资者提交的机构负责人证明书与机构负责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均需要经相关机构公证

或认证为真实有效。

⑤

签署时经相关机构公证或认证为真实有效的机构负责人授权委托书 （机构负责人签字或盖章并

加盖机构公章）（如需）。

机构投资者机构负责人委派他人办理的，还需提交由其签字或盖章并加盖机构公章并于签署时经相

关机构公证或认证为真实有效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代为办理现金选择权事项的授权委托书应当依照

本公告附件二出具。

⑥

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经办人为境外人士的，需提供经相关机构公证或认证为真实有效的代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

件。

⑦

机构投资者为合伙企业、非法人创投企业等非法人组织的，还应核验下列申请材料：

Ⅰ．

合伙协议或投资各方签署的非法人创投企业合同及章程（加盖公章）；

Ⅱ．

全体合伙人或投资者名单（加盖公章）、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该机构投资者为境外机构的，则上述文件均需经相关机构公证或认证。

２

）公证认证等事项

①

投资者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记载的姓名（或名称）、号码应与申请表填写内容一致，留存的复印件

应与原件一致（未规定提供复印件的必须留存原件）。

②

除中国护照、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以及办妥签证和入境手续的外国（地区）投资者持有的护

照外，境外投资者（包括境外个人投资者和境外机构投资者）的行权申请材料需按以下要求办理认证或公

证：

香港投资者提交的申请材料，须经我国司法部委托的香港公证人公证，并盖有中国法律服务（香港）

有限公司转递香港公证文书专用章。

澳门投资者提交的申请材料，须经澳门政府公证部门或我国司法部委托的公证人公证，并经中国法

律服务（澳门）公司加盖核验章。

台湾法人投资者提交的申请材料， 须经台湾地区的公证部门公证， 并由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按照

１９９３

年《海峡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寄送公证书副本，以及接收台湾公证书的内地公证协会出具的公

证书正本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寄送该会的副本一致的核对证明。

外国（地区）投资者提交的申请材料，须经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我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

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身份证明手续。 如投资者所在国家（地区）与我国无外交关系，其提供的文件，需先经

该国外交部或其授权机构和与我国有外交关系国家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后，再办理我国驻该第三国使、领

馆认证。

③

境外投资者提交的申请材料应为中文文本。 如同时提供中文文本与外文文本，以中文文本为准。

④

境外自然人、境外机构有权签署授权委托书的授权人在我国境内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及《浙江东南

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现金选择权行权申请书》，于签署时经境内公证机关公证，证明该委托书及《浙江东南

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现金选择权行权申请书》是在境内签署且真实有效的，无需办理境外公证或认证等证

明手续。

５

、股份转让协议的签署及相关事项

（

１

）在申报时间成功申报现金选择权的股东须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在本公司的统一协调安排下至上交

所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东南发电股东委托他人前往上交所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的，需出具授权委托书，该授权委托书中应当

明确载明由被授权人代其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的授权内容。该授权委托书应当经授权委托书签署地相关机

构公证或认证为真实有效（即按照本条“

２

）公证认证等事项”的要求办理相应公证或认证手续）。

（

２

）股东在现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时，应当已经按照“

４

、申报方式”之“（

２

）行权申请材料”的要求，提

交所有的证明材料，并出具相关证明材料原件以供核验。为完成此次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股东后续还应

根据《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营业大厅业务指南———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等相关规定，按上交所和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的要求补充提供其他证件和材料。

（

３

） 在申报时间内成功申报且在规定时间内至上交所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的现金选择权目标股东，可

以签署《现金选择权行权过户登记授权委托书》（见本公告附件三），委托东南发电向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办

理股份过户手续。

６

、申报数量

（

１

） 申报股份数量的上限是截至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收市后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并剔除被司法冻

结、设定质押或其他第三方权利、被司法强制扣划后的股份数量，如遇股份送转的则做相应调整。

（

２

）关于申报期内多次申报的数量确定以多次申报数量之和为准。

（

３

）股东以邮政快递（

ＥＭＳ

）等方式申报的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数量与现场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时实

际持有的股份数量有差异的，以其中较低数量为准。

（

４

）若已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在向上交所和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确认、过户事宜前转

让的，则已转让股份的现金选择权申报无效。

７

、申报联系方式和申报地点

（

１

）邮政快递（

ＥＭＳ

）申报联系方式：杭州市天目山路

１５２

号浙能大厦八层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邮编：

３１０００７

（

２

） 联系人：魏峥

（

３

） 联系电话：

８６－５７１－８５７７４５６６

（

４

） 现场申报地点：杭州市天目山路

１５２

号浙能大厦八层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

公室 邮编：

３１０００７

（

５

） 现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地点：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证券大厦上海证券交易所

８

、现金选择权的提供方

本次现金选择权提供方为浙能集团、中金公司。 如东南发电股东有效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数

量不超过

５５４

，

９９５

，

８９１

股，则浙能集团承诺将在该等股份数量范围内，以

０．５８０

美元

／

股的价格无条件受让

东南发电股东有效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并支付相应现金对价（对应的最大金额为

３２１

，

８９７

，

６１６．７８

美元）。 如东南发电股东有效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数量超过

５５４

，

９９５

，

８９１

股， 则浙能集团和中金

公司将共同担任现金选择权提供方， 其中， 浙能集团将以

０．５８０

美元

／

股的价格无条件受让其中

５５４

，

９９５

，

８９１

股并支付相应现金对价（对应的金额为

３２１

，

８９７

，

６１６．７８

美元），中金公司将以

０．５８０

美元

／

股的价格无条

件受让其余有效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东南发电股份数量，此种情形下，中金公司最多应受让的东南发

电股份数量为

１３１

，

４３４

，

１４９

股（对应的最大金额为

７６

，

２３１

，

８０６．４２

美元）。

东南发电股东行使现金选择权，相当于以

０．５８０

美元

／

股的价格将股份出售给现金选择权提供方。

９

、行权对价的支付

股东成功申报现金选择权，并经上交所确认后，本公司将安排现金选择权提供方在代扣行权相关税

费后向投资者指定的境内银行卡号（对机构股东则为境内银行账号）支付现金对价净额。本公司亦将协助

向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该部分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过户至现金选择权提供方。

三、关注事项

１

、股东申报前应与质权人、司法机关或第三方权利人协商解除质押、司法冻结或其他权利限制；清算

时仍存在质押、司法冻结或其他权利限制的股份，其现金选择权申报属于无效申报。

２

、对于同一账户中的股份，股东可部分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

３

、本公司在现金选择权申报当日刊登行使现金选择权提示性公告。

四、风险提示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即本公司

Ｂ

股股票停牌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东南发电

Ｂ

股股票的收盘价为

０．８２５

美元

／

股，现金选择权价格为

０．５８０

美元

／

股，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将以

０．５８０

美元

／

股的行权价格获得

现金对价。

此外，浙能集团已就增持浙能电力上市后

Ａ

股股票相关事宜，作出如下承诺：“

１

、若浙能电力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３

个交易日内任一交易日的

Ａ

股股票收盘价低于

５．５３

元，则本公司将投入累计不超过

人民币

１５

亿元的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进行增持，直至以下三项情形中发生时间的最

早者：（

１

）前述资金用尽；（

２

）增持当日收盘价不低于

５．５３

元；（

３

）继续增持将导致浙能电力社会公众股东持

有的股份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低于浙能电力总股本的

１０％

。 ”按照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

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

６．２９２６

及每

１

股东南发电股票可以换取

０．８８６

股浙能电力

Ａ

股股票的换股比例，浙能

电力人民币

５．５３

元

／

股对应东南发电的交易价格为

０．７７９

美元

／

股。

综上，若投资者行使现金选择权，将可能导致亏损，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２

、若现金选择权目标股东在现金选择权申报期间未申报或未有效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则其所持东

南发电

Ｂ

股股票将强制转换为浙能电力

Ａ

股股票。

五、费用

现金选择权申报方、提供方后续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时，所涉及的税费项目及标准参照

Ｂ

股交易执

行。 因费用不足导致过户失败的，由责任方承担责任。

股东在网下申报现金选择权及现场签署协议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住宿费、交通费、餐饮费、通

信费等均由股东自行承担。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员：魏峥

联系电话：

８６－５７１－８５７７４５６６

七、后续事宜

１

、本次申报有效期满后，本公司将另行发布申报结果公告。

２

、现金选择权申报结束后，本公司（被合并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同时将向上交所申请终止上市，未

申报或未有效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所持的本公司

Ｂ

股股票将按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换股

吸收合并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报告书》确认的换股比例转换为浙能电力

Ａ

股股票，转股时间另行公

告。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２

、现金选择权提供方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及股票账户。

特此公告。

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８日

附件一：行权申请书

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现金选择权申报行权申请书

委托人声明：本企业

／

本人是在对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南发电”）现金选择权行权

申报相关情况充分知晓的情况下，填写本申请书并同意东南发电将本申请书连同本企业

／

本人签署的其他

请求权行权申报文件一并提交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行权

审核、确认和过户手续。 本企业

／

本人授权东南发电代表本企业

／

本人应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要求签署相关行权审核、确认和过户所需的表格、文件。本项授权的有效期

限为本申请书签署日至东南发电现金选择权方案实施完毕之日。

本企业名称

/

本人姓名

本企业

／

本人股东账号

本企业

／

本人目前持有股数

本企业

／

本人行权的股数

本企业

／

本人收款的开户银行及银行卡号

（

机构股东提供银行账号

）

本企业

／

本人身份证号

（

护照号

）

（

机构股东填写营业执照号

）

本企业

／

本人联系电话

本企业

／

本人联系传真

本企业

／

本人联系地址

申请人

（

签字确认

，

机构股东加盖公章

）

机构负责人或授权代表

（

签字确认

，

适用于机构股

东

）

签署日期

附件二：委托他人代为办理现金选择权相关事宜的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姓名

／

名称：

身份证明文件种类及号码

／

商业登记证明文件号码：

股东帐号：

被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明文件种类及号码：

委托人声明：本企业

／

本人是在对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南发电”）现金选择权行权

申报相关情况充分知晓的情况下，授权被委托人代为办理本次现金选择权相关事项。

本企业

／

本人本次行使现金选择权相关信息如下：

委托人名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目前持有股数

委托人行权的股数

委托人行权的价格

０．５８０

美元

／

股

委托人收款的开户银行及银行卡号

（

机构股东提供银行账号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护照号

）

（

机构股东填写商业登记证明文件号码

）

委托人联系电话

委托人联系传真

委托人联系地址

被委托人有权代表委托人办理现金选择权行权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递交现金选择权行权申请文

件、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提交上海证券交易所行权确认手续及提交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行权股份查询、转让、过户登记手续等相关事项。

委托人授权被委托人签署《关于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

司现金选择权实施公告》之附件三《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现金选择权行权过户登记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同意被委托人将以下事项转授权由东南发电办理：

１．

转授权委托东南发电代表委托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申报行使东

南发电现金选择权所涉及的股份查询、转让、过户登记手续；

２．

转授权委托东南发电将现金选择权行权事项相关申请书连同委托人或被委托人签署的其他请求

权行权申报文件一并提交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行权审核、

确认和过户手续；

３．

转授权委托东南发电代表委托人应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的要求签署相关行权审核、确认和过户所需的表格、文件。

前述授权及转授权的有效期限为本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至东南发电现金选择权方案实施完毕之日。

委托人签名（盖章）

被委托人签名：

委托日期：

附件三：过户登记授权委托书

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现金选择权行权过户登记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声明：本企业

／

本人是在对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南发电”）现金选择权行权

申报委托的相关情况充分知晓的情况下委托东南发电办理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行权所涉及的股份查询、

转让、过户登记手续。

本企业

／

本人作为东南发电的股东， 兹授权委托东南发电代表本企业

／

本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申报行使东南发电现金选择权所涉及的股份查询、转让、过户登记手续。

本企业

／

本人授权委托东南发电工作人员

＿＿＿＿＿

办理将本企业

／

本人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

＿＿＿＿＿

股东

南发电

Ｂ

股股份（该数量与最终的有效申报数量不一致的，以有效申报数量为准）过户到现金选择权提供

方

＿＿＿＿＿＿＿＿＿＿

的临时

Ｂ

股账户（账户号：

＿＿＿＿＿＿＿＿＿＿

）。

本项授权的有效期限为本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至东南发电现金选择权方案实施完毕之日。

委托人名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目前持有股数

委托人行权的股数

委托人行权的价格

０．５８０

美元

／

股

委托人收款的开户银行及银行卡号

（

机构股东提供银行账号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护照号

）

（

机构股东填写商业登记证明文件号码

）

委托人联系电话

委托人联系传真

委托人联系地址

委托人

（

签字确认

，

机构股东加盖公章

）

机构负责人或授权代表

（

签字确认

，

适用于机构股

东

）

签署日期

证券代码：

９００９４９

证券简称：东电

Ｂ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５７

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换股吸收合并

Ａ

、

Ｂ

股证券账户转换

操作指引（正式版）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披露了正式版的《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浙江东南发电

股份有限公司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Ａ

、

Ｂ

股证券账户转换投资者操作指引》和《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Ａ

、

Ｂ

股证券账户转换业务操

作指引》，供投资者及各证券公司后续开展转股操作之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本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ｚｓｅｐｃ．ｃｏｍ／

。

特此公告。

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９００９４９

证券简称：东电

Ｂ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５８

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有关

Ｃ１

账户投资者开展

Ａ

、

Ｂ

股证券账户关联

关系申报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披露了《有关

Ｃ１

账户投资者开展

Ａ

、

Ｂ

股证券账户关联关系申报的提示性公告》。

为充分保护投资者利益并保证投资者换股工作顺利进行，对于涉及

Ｃ１

账户投资者

Ａ

、

Ｂ

股证券账户关

联关系申报工作的重点事项，公司特提醒如下，请相关投资者予以关注：

１

、本次

Ａ

、

Ｂ

股证券账户关联关系集中申报将于东南发电退市后启动，但考虑到

Ｃ１

账户投资者数量众

多，对有指定结算的

Ｃ１

账户投资者中已确定实施转股，且同时拥有

Ａ

、

Ｂ

股证券账户的，自即日起投资者即

可与

Ｂ

股证券账户指定结算证券公司联系，由其协助确认投资者

Ａ

、

Ｂ

股证券账户关联关系。 以便在集中申

报期内，由证券公司及时进行关联关系申报，协助投资者顺利完成转股工作。

２

、对于尚未开立

Ａ

股普通证券账户，但希望申报

Ａ

、

Ｂ

股证券账户关联关系的投资者，提醒该类

Ｃ１

账户

投资者应尽早按现有规则完成

Ａ

股普通证券账户的开立工作，再由证券公司协助办理关联关系申报业务。

投资者可自行选择开立

Ａ

股普通证券账户的证券公司（

Ａ

、

Ｂ

股证券账户可指定在不同证券公司），完成后

由

Ｂ

股证券账户指定结算证券公司协助办理关联关系申报业务。 但对于

Ａ

、

Ｂ

股证券账户指定在不同证券

公司的投资者，其

Ａ

、

Ｂ

股证券账户关联关系确认相对复杂，因此为方便投资者及证券公司操作，建议投资

者能将

Ａ

、

Ｂ

股证券账户开立于同一家证券公司。

３

、本次

Ａ

、

Ｂ

证券账户关联关系确认方式，未有强制性规定，各证券公司可通过现场、网络、电话、传真

等多种方式开展投资者

Ａ

、

Ｂ

股证券账户关联关系确认工作，具体办理方式由各证券公司自行确定，投资

者可向

Ｂ

股证券账户指定结算证券公司咨询。

对于未建立

Ａ

、

Ｂ

股证券账户关联关系的

Ｃ１

账户投资者及所有

Ｃ９０

及

Ｃ９９

账户投资者 （即东南发电

Ｂ

股

境外个人投资者及境外机构投资者）， 以上投资者将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统一配设

Ａ

股特殊证券账户，

以供投资者后续减持浙能电力

Ａ

股及分红之用。 涉及特殊

Ａ

股证券账户初始登记、交易、清算交收、资金划

付等各项操作细则已在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公告的《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浙江东南

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Ａ

、

Ｂ

股证券账户转换投资者操作指引》及《浙江浙能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Ａ

、

Ｂ

股证券账户转换业

务操作指引》中做了详细描述，投资者可查询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９００９４９

证券简称：东电

Ｂ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５９

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醒各境内证券公司至工商银行开立购

汇银行账户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能电力”）换股吸收合并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东南发电”、“公司”）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

核准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吸收合并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１２５３

号）。

根据项目安排，对于东南发电所有

Ｃ９０

及

Ｃ９９

账户投资者（即东南发电

Ｂ

股境外个人投资者及境外机

构投资者），将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根据投资者

Ｂ

股证券账户信息免费配发沪市

特殊

Ａ

股证券账户，以供投资者后续减持浙能电力

Ａ

股及分红之用。同时，对于

Ｃ９０

及

Ｃ９９

账户投资者，其未

来通过特殊

Ａ

股证券账户减持浙能电力

Ａ

股或分红所得人民币资金，将由各境内证券公司代为购汇，并最

终以美元进行结算。 目前，涉及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外汇事项已经获得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国家外汇管理

局浙江省分局的批复。

为方便投资者后续操作，特提醒为

Ｃ９０

及

Ｃ９９

账户投资者提供后续管理服务的各境内证券公司，可于

即日起至证券公司总部注册地或办公所在地的本次账户转换指定购汇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工商银行”）指定营业网点开立人民币一般存款账户（以下简称“存款账户”）。该存款账户将

用于后续为投资者代理购汇。 在浙能电力

Ａ

股上市交易前，各证券公司需完成上述存款账户开立工作。

关于工商银行各营业网点及联系人信息，以及存款账户开户文件要求，具体请见本公告附件一及附

件二。 特此提醒各证券公司能尽快完成存款账户的开立工作。

未来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另行公告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８日

附件一：工商银行办理购汇业务各营业网点及联系人信息

分行 指定网点名称 指定网点联系人 指点网点联系人电话

安徽

合肥四牌楼支行 郑丽丽

０５５１－６２６７４４４１

合肥汇通支行 许银花

０５５１－６２６２１１２１

北京

北京英蓝中心支行 岳薇

１３９１００７９２８９

北京东城支行营业室 陈军

０１０－８４０２０２３５

北京金树街支行 董晓萝

１３６０１０７３２０２

北京建国路支行 贾征 赵建伟

０１０－６５６７５８１９ ／ ６５６８３１２５

北京地安门支行 崔继莲

０１０－８２９６０６６１

北京海淀中关村南路支行 申波

１５８１１０８６２５８

北京分行营业部 王佳

０１０－６６４１００５５－２２３９

北京国贸大厦支行 刘犀

６５０５５２３５ ／ ６５０５５２３７

北京燕莎支行 解鹏

１３８１０９３７６７１

北京复兴门支行 张莹

１３６０１３８８５４４

北京华贸中心支行 刘国红

０１０－６５９８９６２９ ／ ６５９８９６２０

福建

福州南门支行 巩萍

１３９６０７８９５０７

福州闽都支行 高芳

１３４８９０５８８７８

甘肃 兰州城关支行营业室 寿建讯

０９３１－８４８７１６６

广东

东莞分行营业部 李单丹

０７６９－２２３１０２０５

广州第一支行营业室 王颖

０２０－８３３２６５９６ ／ １３５３３６１９０５９

广州第一支行高德广场支行 邝梅

０２０－３８７３９１６４ ／ １８６６５０３８４８１

惠州分行营业部 章书明

０７５２－２２４９４２８

深圳深东支行营业部 韩志红

０７５５－８２１７１７２９

深圳福田支行营业部 曾喜锐

０７５５－８２９１１８９６

深圳红围深港支行 彭雪英

０７５５－８２３５９０７８

深圳湾支行营业部 唐艺文

０７５５－８３６９２０１２

深圳上步百花支行 冼星茹

０７５５－８３６６９７２７

深圳华强支行营业部 袁嘉蔚

０７５５－８３７８１５２０

深圳喜年支行营业部 杨 迎

０７５５－８２０４４４７２

深圳华强振华支行 何 青

０７５５－８３２５８４７６

深圳市分行营业部 许志宏

０７５５－８２２７４４０２

广西 南宁市民族支行 周丽娴

、

梁仲明

０７７１－５８７６０６５

贵州 贵州省分行营业部万东支行 吴仙娣

、

皮天华

５９６５９０６、５９６４１３２

海南 海南省行营业部 王伟玮

０８９８－６６２１６９０３

河北 石家庄桥东支行 刘佳琳

１３９３１８８５６００

河南 郑州花园路支行 石青海

０３７１－６５５８５１９１

黑龙江 黑龙江省分行营业部田地支行营业室 马晓楠

１３９４５１３３５１０

湖北 武汉江汉支行营业室 桂连刚

１３９８６１０００２２

湖南 湖南分行营业部汇通支行 谢波

１３０７７３８５０５８

吉林

长春同志街支行 田晓萌

、

郝丽娜

１３５９６０６７６２３、１３２０４３１３００７

长春南大街支行 杨帆

０４３１－８８６２２０６４

江苏

常州分行营业部 童文达

０５１９－８８１２３１２５

无锡城中支行营业部 杨涛

０５１０－８２７２７９６８

南京新街口支行营业部 朱湘宁

０２５－８４７８０８５３

无锡分行营业部 王枫萍

０５１０－８２２２７１７８

苏州工行营业部 潘瑶

０５１２－６８６２２２０２

江西

南昌沿江支行营业厅 何丹

０７９１－８６６９５０５０ ／ １５９７０６１５７０７

南昌洪都大道支行营业厅 贺琳娜

１３７６７０７４５４９

辽宁

沈阳和平支行营业室 冯金燕

１３８４０１６３１０６ ０２４－６２１０９５９０

沈阳北市支行 黄明安

１３６０４９２２３１１ ０２４－２２８２２７５７

大连中山广场支行营业部 史秀林

１３９４０８６６１３９

内蒙古 呼和浩特锡林北路支行 任宇力

０４７１－６９４０１５１

青海 工行西宁城中支行营业室 王海宁

０９７１－８２４８０２８

厦门 厦门东区支行 杨伟峰

、

叶欣

０５９２－５１９５７９４ ／ ８２６６３３３

山东

济南历下支行营业室 李世欣

０５３１－８６１１１８１０

青岛市南第二支行营业部 时少中

０５３２－８５８０９９８８－２０２３１５

山西

太原五一路支行 刘建玲

１３６５３６０８６２５

太原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 闫向武

１３０７３５６０３０８

陕西

陕西省工商银行西安北大街支行 于英

０２９－８７２０１７３２

陕西省工商银行西安高新支行 赵涛

０２９－８８２６６６５７

上海

上海市分行营业部营业厅 邵烨蔚

０２１－６３２３１４５４ ／ １３８１８５６８６８８

上海市分行联合大厦支行 寿国苇

０２１－６２５７１０８２ ／ １３６２１７１１９４８

上海市分行钻石交易中心支行 郑梦蝶

０２１－５０１５８１３６ ／ １３７６１１７２９０３

上海市分行第二营业部营业厅 杨怡雯

０２１－５８８８５８８８＊１１３７ ／ １３６０１８２４６７７

四川 成都盐市口支行 许由

０２８－８６７１６９７０

天津 天津体院北支行 李江

１３８２１０６１８６０

新疆 乌鲁木齐人民路支行 刘昆

０９９１－５９８０１１７

云南

昆明南屏支行营业部营业室 杨倩

０８７１－６３１５８０３８

昆明圆通支行 李志红

１３８８８５８５５７９

浙江

浙江省分行营业部解放路支行 茅海燕

１８６０５７１３３４７

浙江省分行营业部西湖支行 潘菁菁

０５７１－８７７８１８７３

浙江省分行营业部众安支行 吕艳珍

０５７１－８７２１００８５

重庆 重庆解放碑支行 曾东春

０２３－６３８７９８８０

附件二：存款账户开户文件要求

工商银行凭以下材料为各证券公司办理人民币一般存款账户开户手续：

１

、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

２

、金融许可证；

３

、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复印件；

４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原件、复印件；

５

、税务登记证正本原件、复印件；

６

、法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７

、开户申请表；

８

、开户公函；

９

、非法定代表人亲自办理开户的还需提供授权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１０

、预留印鉴卡；

１１

、机构信用代码证原件及复印件；

１２

、开户许可证；

１３

、对公客户信息表，并提供控股股东的相关证明材料；

１４

、结算账户协议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３

证券简称：

Ｓ＊ＳＴ

聚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８６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改进展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召开了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会议经表

决审议通过了《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二、公司股改保荐机构情况

公司已经聘请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股改保荐机构。

三、公司董事会拟采取的措施

根据中国证监会等五部委联合颁布的 《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

指导意见》，对于绩差公司，鼓励结合资产重组解决股权分置问题。鉴于上市

公司的现状，公司董事会已提出重大资产重组、债务重组与股权分置改革同

步进行的总体方案。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进行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成都聚友

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及其它相关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经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４１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本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获得有条件审核通过。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关于同意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恢复上市

的决定》（深证上［

２０１２

］

４７９

号）。 决定核准本公司股票于重大资产重组实施

完成后恢复上市。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核准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王辉等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６１２

号），同意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王

辉及一致行动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王辉及一致行动

人公告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

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６１３

号）文件，同意豁免王辉及一致行动人的要约收购

义务。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核准文件要求及股东大会的授权， 会同王辉及其一

致行动人尽快办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事宜， 并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成都聚

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公司将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

理股权分置改革的实施手续。

若公司未能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实施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和股权

分置改革， 公司股票将存在退市风险。 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四、保密义务及董事责任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并已明确告知相关当事人，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管理办法》第七条等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将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及时披露股改相关事项。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已知 《刑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管理办法》等对未按规定披露信息、内幕交易等的罚则。

公司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成都市上升街

７２

号

８

楼

邮编：

６１００１５

电话：

０２８－８６７５８７５１

传真：

０２８－８６７５８３３１

联系人：吴锋

电子信箱：

ｗｕｆｅｎｇ＠ｕｆｇ．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中欧货币市场基金之货币

Ｂ

份

额开放申购业务的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欧基金”）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起暂停

中欧货币市场基金之货币

Ｂ

份额（基金代码：

１６６０１５

，以下简称“中欧货币

Ｂ

”）

的申购。 具体参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４

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投资者需求，中欧基金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含）起开放

中欧货币

Ｂ

申购业务。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含）起，投资者可申购中欧货币

Ｂ

。

除上述安排外，中欧货币市场基金的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

投资者也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ｌｃ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 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９７００

、

０２１－６８６０９７００

咨询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８日

中欧纯债添利分级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之中欧添

Ｂ

份额上网

发售提示性公告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中欧纯债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中欧添

Ｂ

份额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网发售。所有具有基金代销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营

业部均可办理认购，基金简称“中欧添

Ｂ

”，基金代码“

１５０１５９

”，深交所挂牌价

１．０００

元，发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周六、周日和节假日

不受理）。 发售截止时间如有变更，基金管理公司将及时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８日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继续暂停大额申购等业务的提示性公告

为保证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本基金管理人”）旗

下信诚经典优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及信诚理财

７

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的稳定运作，保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信诚经

典优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及《信诚理财

７

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基金管理人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于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 《信诚经典优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

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与《信诚理财

７

日盈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暂停大额申购业务的公告》，现将上述基金继续暂停大额申购等业

务的情况再次提示如下：

１

、 本公司已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起暂停信诚经典优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的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即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的累

计申购及

／

或转换转入（含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发起的申购申请）金额在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以上（不含

２

，

０００

万元）时，本基金将确认该笔申请失败（本基金

Ａ

份额

和

Ｂ

份额单独进行判断）。

在信诚经典优债债券基金暂停上述相关业务期间， 信诚经典优债债券基

金的赎回和转换转出等业务正常办理。

２

、本公司已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起暂停信诚理财

７

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的大额申购业务。 即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的累计申购金额在

５０

万元以上

（不含

５０

万元）时，本基金管理人将有权予以拒绝（本基金

Ａ

份额和

Ｂ

份额单独

进行判断）。

在信诚理财

７

日盈债券基金暂停上述相关业务期间， 信诚理财

７

日盈债券

基金的赎回等业务正常办理。

本基金管理人对上述两只基金取消或调整上述大额申购等业务限制的具

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本公司再次提示投资者合理安排投资计划，由此给投资带来的不便，敬请

谅解！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ｘｃ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

５１０８５１６８

或

４００－６６６－００６６

咨询相关信息。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８日


